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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 

113 學年度 2 學期第 3 次系(科)務會議紀錄 
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4 月 9 日(星期三)，中午 12:30 

開會地點：仁愛樓 1 樓數位自學中心(R107) 

主    席：林○仕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  錄：林○妮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報告事項 

1. 美容系研討會 4 月 18 日報名截止前，請專題指導老師協助確認摘要格

式正確，請各班班代協助收齊摘要 PDF投稿類別分組電子檔後用隨身碟

彙整，免填表單免繳費，班代直接交給負責老師：美容組黃○純老師、

造型組黃○方老師。 

2. 115 學年度技優領航計畫以專班模式規劃並招收同一領堿技優學生為原

則，並應將技優生之學習輔導、技術精進及就業銜接等機制納入長期規

劃，須於 4 月 15 日前提出，必要時得安排學校進行簡報，及後續成果

報告及訪視。 

3. 本次會議提案為遴選 114 學年度美容系(科)各委員會委員、114 學年度

本校各項會議委員及代表（含學生代表）。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修訂「美容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討論修訂110學年度起入學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、二技學生(含技優領

航專班)美容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，詳如附件一。 

決 議：另針對114學年度起入學技優領航專班增訂畢業門檻，刪除修畢本系所

開設之實習課程，新增須通過本專班各學年所舉辦的會考(大一髮型/彩

妝、大二中醫美容/美體護膚、大三頭皮紓壓/醫學美容術後照顧)，修正

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修訂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排課準則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討論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排課準則，詳如附件二。 

決 議： 

1. 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：第十三條「教師得依其專長或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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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領域，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

證明、技術報告等方式，呈現其專業理論、實務或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

果送審教師資格。」相關修訂專業度及教師授課審查。 

2. 114學年度起本系無招收專科部學生，增刪排課準則第2點：「本科現在之

技術類教師僅能教授專科部專業技術類課程」，修訂「若日夜間部均有授

課科目，當學期基本授課時數鐘點足夠時，同一授課教師夜間部則至少

教授1門課程」。 

3. 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三、遴選114學年度美容系(科)各委員會委員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1. 依本系各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，詳見附件。 

2. 本系(科)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委會設置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

教師擔任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；設置主任委員 1人，由系主任兼任之；

學生代表則由各學制推派一位代表。擬請於本次會議中遴選學生代表各

學制 1位。 

3. 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二點本委會設置委員：由本系科全體專任教師擔

任之，並設置主任委員一名，由委員選任一名為主任委員，視議案需求

邀請學生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專家學者代表，主任委員負責召開委員會議

並擔任主席。擬請於本次會議中遴選主任委員、學生及家長代表各 1位。 

4. 114學年度美容系各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114年 8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

日止。 

 

決 議：本系(科)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委會設置委員由本系全體

專任教師擔任委員及學生代表若干人；設置主任委員 1人，由系主任兼任

之；學生代表則由各學制推派一位代表。擬請於本次會議中遴選學生代表

各學制 1位。 

1. 系教評委員會(5位)：林○仕主任委員(當然委員)、黃○純委員、黃○方

委員、高○仕委員、蔡○萱委員。 

2. 系務發展委員會(5位)：林○仕主任委員(當然委員)、黃○純委員、黃○

方委員、高○仕委員、王○菱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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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委員：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系林○玫特聘教授(創意設計學院副院

長、時尚設計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)、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(所)

江○梅教授(系主任)。 

3. 招生委員會(5位)：林○仕主任委員(當然委員)、黃○方委員、高○仕委

員、王○菱委員、汪○琪委員。 

4. 校外實習委員會：林○瑜為主任委員、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為技優三 1

班代及家長。 

 

 

 

提案四、遴選本系 114學年度本校各級會議委員及代表（含學生代表）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：請參考 113 學年度本校各級會議委員及代表（含學生代表）名單，詳

見附件。 

決 議：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 114 學年度本校會議各級委員及代表（含學生代

表）如下： 

1. 校務會議代表：林○仕委員，遞補委員：黃○純委員。 

2.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代表(校長圈選)：高○仕委員，遞補委員：汪○琪委

員。 

3. 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(不得兼任學生申訴委員)：王○齡委員，遞補委員：

卓○穎委員。 

4.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代表：王○菱委員，遞補委員：高○仕委員。 

5. 學生申訴委員會教師委員：卓○穎委員。 

學生申訴委員會學生代表：二技美三 A 班代 張○倩，遞補學生代表：技

優二 1 林○勝 

6. 校教評委員：黃○純委員，遞補委員：林○仕委員。 

7. 教務會議代表+進修部務會議代表：林○仕主任(當然委員)、高○仕委

員，遞補委員：黃○方委員。 

8. 校課程會議代表：林○仕主任(列席委員)、王○菱委員、遞補委員：李

○婷委員。 

9. 遠距教學推廣委員會委員：黃○方委員、遞補委員：蔡○萱委員。 

10. 院務發展委員：林○仕主任(當然委員)、李○婷委員、高○仕委員，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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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委員：黃○方委員。 

11. 院教評委員：林○仕委員、黃○純委員、遞補委員：李○婷委員。 

12. 院務會議代表：林○仕主任(當然委員)、高○仕委員、黃○方委員。 

院務會議學生代表：四技美二 1 1411○○○○林○君。 

13. 院課程委員：林○仕主任(當然委員)、汪○琪委員、遞補委員：李○婷

委員。 

院課程會議學生代表：二技美三 A 副班代 1311○○○○謝○芸。 

14. 院空間規劃委員：林○仕主任(當然委員)、黃○方委員、遞補委員：李

○婷委員。 

15.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：林○瑜委員、汪○琪委員。 

16. 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申訴評議委員：卓○穎委員、林○瑜

委員 

17. 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：汪○琪委員。 

18. 全英語課程審查委員會：黃○方委員 

 

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(無) 

肆、 散會 是日 14:10 

 

 

 

 

 


